附件3：

2024年梅州市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服务

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名称

2024年梅州市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服务项目

二、项目目标

依托行业协会建设完善商标培育指导站，通过行政指导、普法宣传等各种方式，加大商标品牌培育力度，营造“重商标、创品牌、促发展”的良好环境，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商标服务，提高我市创新创业主体开展商标注册、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推进我市商标品牌战略有效实施。

三、项目任务

（一）建设完善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点。结合我市辖区企业实际需求，依托建立的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点，制定、完善、和实施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各项工作管理制度。在原有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点增加至少1项服务内容。

    （二）协助企业申请注册商标。为我市企业提供商标国内和国际申请注册法律咨询，商标规范使用提示、自主品牌培育、商标运用指引等服务，及时提醒企业办理注册商标、变更、续展等事宜，引导企业规范使用商标，避免商标违法风险，为至少20家企业提供商标品牌相关服务。

    （三）建立梅州市注册商标资源信息库。根据我市注册商标发展现状，建立梅州市注册商标资源信息库，实时掌握我市商标注册、变更、续展、注销等情况。依托注册商标资源信息库为我市经营户的商标注册、运用、保护和管理提供更全面精准的服务，建立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信息报送机制。
（四）组织梅州市企业积极参加国家、省、市重点展会和知识产权大型展会，以及“中国品牌日”等活动。完成市场监管部门下达的组织企业参加各类知识产权类赛事任务。

四、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

梅州市已建立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的行业协会或相关主体。

（二）申报要求：

1.申报主体依法注册或登记设立3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规范的管理制度，财务稳健，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2.熟悉商标品牌注册、运用、保护和管理业务，所建设的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业务正常开展。

3.具备组织各县（市、区）、市高新区企业参加国家、省和市知识产权赛事、活动等的服务保障能力。

4.遵守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

五、申报材料

（一）《2024年梅州市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服务项目申报书》（见附件）；

（二）主体资格证书或工商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三）近两年的财务报表；

（四）人员资格证明；

（五）所获荣誉证明；

（六）其他证明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的材料。

六、实施周期
项目入库1项，项目实施周期截止2024年12月20日。

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报及评审结果仅将列入2024年项目入库名单，我局将根据项目预算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审项目是否立项。

（二）对申报书相关内容填写要求：申报单位在填写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部分时，可在我局对此项目任务的总体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谋划一些能体现对此项目任务总体要求的具体工作；在计划进度部分，统一按2024年3月起至2024年12月止；在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部分，要与具体工作相对应，要能真实反映此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不要随意扩大项目成果，更不要将一些全市或本区域整体性的成果作为此项目的预期成果；在项目经费预算部分，预算要合理和细化，哪项活动多少人力支出、多少硬件支出等要明确，要按“标准×数量”的格式列出。

（三）合同管理：项目立项后，市市场监管局与承担单位签署项目合同书，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四）项目检查验收：市市场监管局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检查要求提供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材料，配合开展实地检查。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并申请验收，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工作成果，由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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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签章） 

	项目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
	                                     

	工作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编制

2024年

填表说明

1. 本申报书适用于2024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下放市县专项经费的申报工作。

2.申报单位对本申请材料以及所附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3. 申报书内各项内容的表述应准确严谨，外来语应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第一次出现的缩略词应注明全称。

4. 单位性质主要指机关单位、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

5. 申报书各栏目不应空缺，无内容时填“无”。

6. 申报书及相关材料一律采用A4大小纸张打印，左侧装订成册，打印一式5份（加盖申报单位公章）。提交同时，须同时提交电子件（可编辑版word及盖章扫描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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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工作方案
	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
	（介绍项目的背景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内容，推进措施及实施方式等。1500字以内。）



	工作基础及保障措施
	（介绍申请本项目所具备的工作基础、制度规范，相关经验和优势资源，项目团队、智力支持、信息化设施等相关条件，推进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性举措等。15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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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单位意见

	申报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